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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臺南市德光中學德光之星比賽辦法
1、 活動目的：為推廣五育均衡發展，鼓勵學生多元化學習，提供學生充分表現自我之舞台，並透過不同語言的歌曲表演，展現全球化、在地化。[image: ]
2、 參賽對象：本校國中部一、二年級以及高中部全體同學。
3、 決賽觀摩：本校國中部一、二年級以及高中部一、二年級。
4、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15 年 2 月 27 日 (五)下午 17 點止，請線上報名。
5、 比賽時間及地點：(預定時間如有變動將另行公告)初賽方式：
	
	時      間
	地    點
	備    註

	初賽
	115年3月9~12日 11:50-12:20
(依參賽人數公告賽程)
	學務處前木平台
	歌唱組、舞蹈組
(擇一報名參賽)

	決賽
	115年4月10日(五) 14:00-15:40
	禮堂
	初賽和決賽的選曲不得重複


[bookmark: _heading=h.64czgj9xei69]歌唱組：演唱段落自選，以清唱方式演唱30秒。
舞蹈組：可撥放1分鐘內樂曲，請自行剪輯音樂並將mp3檔案上傳至報名表單。
6、 決賽方式：
公告入圍名單後，並以E-MAIL通知入圍者填寫決賽報名表單。
入圍者線上繳交mp3音檔至指定位置，逾時棄權。(曲長以五分鐘為限，歌唱組請繳交無人聲之伴奏)
7、 評分標準：
歌唱組：音準節拍 40%、音質特色 30%、感情技巧10%、台風儀容20%。
舞蹈組：編舞內容 30%、整齊度 30%、舞蹈技巧 30%、台風儀容 10%。
8、 參賽須知：
1. 初賽抽籤日期另行公佈，依人數由學務處安排賽程。
2. 參賽選手應服從評審團之判決，不得異議。
3. 各組別進入決賽人數及決賽得獎人數由學務處視報名實際狀況而定，歌唱組決賽可邀校內學生伴奏，但伴奏人數以不超過2人為限(含參賽者共三人)。
4. 初賽需著校服，決賽可穿著便服，以不暴露為原則，表演結束後需立刻換回校服。
5. 演唱歌曲需與報名資料相同，有改編歌詞或自創詞者請避免不雅字眼，並隨報名表附上歌詞， 否則取消比賽資格，主辦單位將視違反情況懲處。
9、 獎勵辦法：
1. 參加者嘉獎一支，入圍決賽者頒發優勝獎狀再加嘉獎一支。
2. 各組決賽得獎者：
第一名獎金 1,500 元、小功一支嘉獎二支；第二名獎金 1000元、小功一支、嘉獎一支； 
初賽和決賽的選曲不得重複第三名 800 元、小功一支；第四名以後由學務處視情況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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